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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振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浙儒律法[2025]015 号 

 

致：浙江振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儒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儒毅”或“本所”）接受浙江振有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就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等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振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

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

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要公告的信息一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2025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 

（二）2025 年 4 月 25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上刊登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公告了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召集人、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登记方法

及备查文件目录等。 

（三）2025 年 5 月 15 日，公司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玲珑街道凤亭路 777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长詹有根先生主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二）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截至权益登记

日 2025 年 5 月 12 日的《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其身份证

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1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4,429,38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7.33%。 

（三）除上述股东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也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

与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对通知的

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也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列明的议案

逐项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董事长詹有根先生代表董事会汇报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情

况，并对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的工作作出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429,388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监事会主席林益民先生代表监事会汇报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

情况，并对公司 2025 年度监事会的工作作出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429,388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董事长詹有根先生报告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

制情况及结果。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429,388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议案内容：根据公司 2024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结合公司报表数据编制

了 2024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429,388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议案内容：根据公司发展规划，结合 2025 年度公司对资金的需求情况，为保

证公司经营对流动资金增长的需求，公司 2024 年度拟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

日应分配股数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429,388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议案内容：根据 2024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结合公司 2025 年度经

营计划编制了 2025 年年度财政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429,388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内容：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连续性，提议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429,388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议案内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经营规模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公司制定了 2025 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67,38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回避表决情况：股东詹有根、赵燕、许祺靓、林益民、邵永明、邵立然、毛

立成、鲁立昌、潘青、徐军洪、王华军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故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议案内容：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 号——

独立董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向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了 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429,388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议案内容：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提高资金营运能力，

根据公司经营目标及总体发展计划，拟确定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敞口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用于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

款、中长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综合授信业务，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具体执行并签署相关文件，

授权期限自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429,388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 

（以下无正文，接签署页）




